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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暨資格賽 

競賽規程 
一、主辦目的：提昇我國高爾夫運動水準，增進選手國際比賽經驗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

五、比賽日期：資格賽訂於 2017 年 4 月 6-7日(星期四、五)  

錦標賽訂於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(星期二至星期五)。 

六、比賽地點：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  地址：桃園市楊梅區揚昇路 256 號 

   電話：(03)478-0099         傳真：(03)478-1177 

七、參加人數：男子 54、女子 36 人 

八、參加資格： 

(一)凡亞洲太平洋高爾夫協會會員國或主辦國邀請之國家協會，男子業餘選手

差點 4(含)以下；女子業餘選手差點 5(含)以下者，外國選手可經各國協會

或所屬俱樂部報名參加，免參加資格賽。 

(二)上屆成績男子個人前 20名者；女子個人前 10名者免參加資格賽。 

(三)最新年度全國排名男子個人前20名者；女子個人前10名者免參加資格賽。

(中華民國 105年渣打業餘高爾夫全國冬季排名賽後公布之年度排名) 

(四)105年渣打全國業餘高爾夫春、夏、秋、冬季排名賽男女總冠軍。 

(五) 2016世界盃及 2017泰后盃中華代表隊選手。 

(六)承辦球場推薦 2位球員。 

註：1.未具上述前六項資格者須參加資格賽。 

2.免資格賽名單公布於賽事資訊。 

九、比賽辦法： 

(一)資格賽：4 月 6、7 日舉行二天 36 洞比桿賽。為維護賽事品質，如報名人

數過多，將視狀況進行第一回合淘汰制。資格賽錄取員額待錦標

賽國內外選手報名截止後決定並公告。 

(二)個人賽：6月 20日至 6 月 23 日舉行 4 天 72 洞比桿賽，每回合 18洞。前

兩回合 36洞取男子前 36名、女子前 24名(含同桿者)晉級後兩回

合 36洞之比賽。 

(三)團體賽：各國或地區可組男女各一隊二人，必須為該國公民或持有永久居

留權者，以第一、第二兩回合 36洞加總桿數為該國之團體成績。

如團體賽報名隊數未達三隊(含)以上，即取消團體比賽。 

十一、平手判別： 

(一)男子個人及女子個人第一名之成績相同時，於第 18 洞延長驟死賽決定冠

軍。第二名以後之成績相同時，則比較最後一回合 18 洞總和成績，如最

後一回合 18洞總和成績仍相等，比較 10-18洞的總桿數，如 10-18洞桿數

仍相等，依序則以 13-18洞的總桿數、16-18洞之總桿數及最後以第 18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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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桿數來決定。 

(二)團體組成績相同時，以相同各隊兩人最後一回合 18 洞總桿加總成績低者

勝；如仍相同時，則比較 10-18 洞的總桿加總，如 10-18 洞桿數仍相等，

依序則以 13-18洞的總桿加總、16-18洞之總桿加總及最後以第 18洞之桿

數加總來決定。 

十二、給獎辦法： 

(一) 男子組：個人成績取前 3名頒發獎盃。 

(二) 女子組：個人成績取前 3名頒發獎盃。 

(三) 團體組：團體賽取冠軍乙隊頒獎盃乙座(參賽隊伍數達 5隊可取至亞軍)。 

十三、報名資訊： 

(一) 報名日期：  

1.資格賽：即日起至 3月 21日止。 

2.錦標賽：4月 15日起至 5月 22日止。 

(二) 報名方式： 

1.現場報名：地點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

104 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25 號 12 樓之 1 

2.網路報名：先行至郵局劃撥報名費後，至協會官網填寫表報名後送出

(請先檢查報名表資料之正確性)，並將所收到系統自動發

出 之 確 認 信 轉 寄 本 會 承 辦 人 ( 電 子 郵 件 ：

elbertlan@garoc.org)。 

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garoc.org/formlist.aspx 

電子信箱：elbertlan@garoc.org 電話：(02)2516-5611 分機 17 

承辦人：蘭嵐 

※請務必於報名截止日前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，報名截止後，本

會一概不予受理。需待核對報名表及報名費劃撥後，方視為完成報名

手續。 

※比賽不接受傳真報名 

(三)報名費： 

1.資格賽報名費新台幣 500元，錄取後再交會內賽報名費。 

2.錦標賽報名費新台幣 3,500元。 

3.郵局劃撥帳號 19691231，戶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。匯款後至報名網

頁填寫報名表，將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編號填於報名網頁，並於備

註欄註明姓名及匯款資訊，最後將收到之報名確認郵件轉寄承辦人。 

4.有關編組表及比賽事項均上網公告，不另再寄發。 

本會網址：http://www.taiwangolf.org 

十四、比賽費用： 

(一)桿弟： 

資格賽由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派一位桿弟服務四位選手，每回合每人新

台幣 2,120元。 

mailto:elbertlan@garoc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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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比賽由一位桿弟服務三位選手，每回合每人新台幣 1,520元。 

(二)住宿： 

1.資格賽：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單、雙人房每晚新台幣 3,600 元+10% 

(平日住房優惠價) (4/5-4/7) 

2.錦標賽：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單、雙人房每晚新台幣 3,600 元，三

人房每晚新台幣 4,700 元。 

(三)本會招待國外男女選手各 2 名(報名費、桿弟費、住宿費、餐費）；其他自

費參賽國外選手比照本國選手付費。 

(四)正式比賽練習日費用:國內選手持培訓證新台幣 2,120 元、國外選手 2,600

元。 

(五)參加資格賽選手及資格賽前練習日之擊球費用(果嶺、桿弟及其它附加費

用)共新台幣 2,120元，請自行至球場櫃台給付。 

十五、練習日期： 

(一) 資格賽：106年 4月 5日。 

(二) 國外球員：106年 6月 19日(星期一 07:00開始)。 

(三) 國內球員(持培訓證)：106 年 6 月 19 日(星期一 09:30 開始，2,120 元/場)

或 6 月 18 日(星期日 11:00 開始，3,120 元/場)，請自行向球場預約登記以

18洞為限。 

(四)練習場：開放時間 05:30～18:00。 

十六、貴賓球敘：6月 19日上午 11:00。 

十七、領隊會議：6月 19日下午 15:00於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二樓會議室 VIP 

5舉行。 

十八、歡迎餐會：6 月 19 日下午 18:00 於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宴會廳(邀請制)

舉行。 

十九、閉幕暨頒獎餐會：6 月 23日下午 14：00於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宴會廳

舉行。 

二十、比賽規則：根據 R＆A/USGA 2017年一月生效之高爾夫規則及委員會制訂

當地單行規則執行之，如有爭論以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決。 

二一、本賽事經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 2 月 10 日臺教體署國(一)字第 1060004019

號函同意備查。 


